
第二编  法的本体

第五章
 

法的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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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 法、法律的语义分析

一、古汉语中的“法”

二、西语中“法”的语源

三、当代中国语境中的“法”与“法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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獬豸与皋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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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法定义为：

法是由国家制定、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，反映由
 

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（或人民）意
 

志，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，以确认、保护和发展统治
 

阶级（或人民）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
 

的行为规范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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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 法的基本特征

一、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

二、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社会规范

三、法是以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

四、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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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 法的本质

一、法的现象与本质

二、法的本质的两个层次

（一）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

（二）法的内容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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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 法的作用

一、法的作用释义

二、法的规范作用

告示、指引、评价、预测、教育、强制

三、法的社会作用

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、政治文明、生态文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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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法的局限性

法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；

法的作用范围不是无限的；

法的适应性存在一定的限度；

法的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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